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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预备立宪时期吏部的裁撤
及其主要原因

肖 宗 志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４２１００１)

摘　要:清季预备立宪时期,作为“六官之长”、“体制本崇”的吏部却处在风口浪尖.或撤并,或保留,或

缓裁,或改名,各种主张不一而足.由于各种矛盾的存在和诸多现实问题的考量,几经周折,到１９１１年,吏部

终于被撤销.其原有主要职能归入内阁,另一部分则陆续被分割到地方和其他中央部门.吏部暂时存留和最

终撤销的结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与明朝吏部相比,清朝吏部的人事权大大萎缩,其职权先天不足;吏部对

中下级官员采用掣签法铨选很难做到人地相宜,铨选制度存在先天缺陷.清季筹备宪政时期,裁撤吏部也是

仿效外国宪政制度、利益势力彼此博弈和吏部权力日益蚕食的直接结果.１９１０年败露的贿买知县案则加速

了吏部的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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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朝开始,六部直属皇帝,吏部成为行政中管理官吏的专门机构[１],并长期名列首位,显示了

其在专制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清季预备立宪时期,作为“体制本崇”的吏部却处在风口浪尖.或撤

并,或保留,或缓裁,或改名,各种主张不一而足.１９１１年,独立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吏部几经周折最

终被撤销.被撤销的主要原因主要有吏部人事权先天不足、弊窦丛生、铨选制度缺陷等,也是清季

仿效外国宪政制度、利益集团彼此博弈和吏部权力日益分割的直接结果.

一、预备立宪时期吏部的裁销

１９０６年五大臣考察政治归国后,君主立宪政体成为清朝政府改革的基本取向.预备立宪又从

官制改革入手.此后,吏部的去留也就成为政府讨论的问题之一.关于吏部的去留问题,考察归国

的端方、戴鸿慈等将吏部作为“改撤”机构[２],建议缓裁但最终撤销吏部.８月草拟的中央官制改革

方案设十一部七院一府,吏部仍在其中,公开的理由是“档案所存,未宜裁撤”;也有的说“选制未及

裁”,吏部暂时保留[３].但值得注意的是,吏部在该草案所列十一部中排名垫底,这是因为“吏部铨

除、签掣,例事无多”[４].总核大臣奕劻等认为“吏部旧冠六官”[５],将吏部班列外务部之后.１１月,
已核定的官制方案上奏朝廷.清廷否定责任内阁制,但中央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纳奕劻等人的

奏议,并任命了各部院长官,鹿传霖为吏部尚书.
丙午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刚公布,就遭到主张责任内阁制的官绅反对.如在一篇日文译文前所

加的按语称:“吾国一般社会所为日日庆立宪,朝朝望改制,而其结果乃如此.而外人对于此问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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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嘲热骂乃如此.”[６]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也对此结果不满,“改官制发表而内阁、军机处仍旧,袁宫保

甚不谓然,日昨又具折奏请改设内阁”[７].正是这种内外压力,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启动以建立责任内

阁为旨归的中央官制改革.自此,吏部、礼部的存废成为官僚们争论的一个问题,政府也难于取舍.
官僚层对吏部存废问题,基于态度不同,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主张速裁,以张之洞、袁世凯为

代表.尤其是袁世凯,主张甚力.“日昨军机王大臣面奉密旨,饬议实行裁撤吏部,即日具覆闻

系袁军机密陈,预备实行立宪,则吏部毫无所用,故有此旨”[８].另一派主张保留,至少是缓裁,以鹿

传霖、陆润庠、荣庆等为代表.“裁撤吏部事,因鹿传霖、陆润庠、荣庆极力反对,张、袁无可如何”[９].
本来“裁撤吏部一事,当时本急不可缓”[１０],但此时候补、候选官员数量多达３０多万,如果吏部裁

撤,谁来负责这些官员的铨选任用,政务处会议一时也难以做出决定.到１９１０年初«行政纲目»公
布、吏部撤销的官方立场更加明朗时,吏部官员首先群起反对.“吏部人员近见行政纲目发表,并无

该部,始知在淘汰之列,大为恐慌,群主张具折争之”[１１].其他官绅也各执一词,主张不一,分歧很

大[１２].吏部尚书李殿林则强调:“我国本有内阁,何必再立新内阁.”[１３]他否定责任内阁设立的必要

性,实际上也就是肯定保留吏部的正当性.到１９１１年初新内官制已基本拟定时,仍有一些拟裁的

部门,包括吏部,为了自身局部利益,还在纷纷“专折入奏”,企图“自谋保存”,并得到一些枢臣、权贵

的袒护,成为新官制改革的最大阻力[１４].由于新官制改革触及利益,吏部裁撤问题直到１９１１年６
月内阁制颁布时仍有不同看法.

至于如何裁并吏部,彼此的分歧也很大.因为裁撤吏部既要符合立宪体制,又要与整个官制改

革相配套,还要考虑诸多实际问题.早在１９０６年,端方等提出将吏部的主要职能分别归并到各部、
省和内阁.载泽、尚其亨则主张将吏部与军机处、内阁归并为内政部.在１９０７年,甚至还有将吏部

改为文部的传言[１５].但多数人的意见是将吏部主要职能归并内阁,其他职能放权于各部(省).吏

部如何裁撤可以从内阁属官制的讨论和变动得到印证.１９０６年的官制改革确定吏部暂存,部分职

能合并到拟议中的责任内阁.此时的内阁官制方案只设五局:“一制诰,二庸勋,三编制,四统计,五
印铸.”[１６]但结果是,责任内阁制未被采纳,吏部仍独立存在.到１９１０年,这种情况已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新内阁合并了军机处、内阁、吏部、宪政编查馆、会议政务处等机构,吏部撤销问题也尘埃

落定.不过,官僚们又在内阁属官设置上产生分歧.如在１９１０年５月,拟将原吏部的职掌归入内

阁五局中的庸勋局,“专司黜陟、赏罚、注册之事”[１７].１９１１年６月,则提出定议,在内阁内设叙官

局、庸勋局,将原吏部的主要职掌归入[１８].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间拟议中的内阁属官制五局(厅)设置

时间 五局(厅)设置 资料来源

１９１０年５月１９日 制诰 庸勋 统计 编辑 印刷
«吏部归并内阁之组织»,«申报»,第１张第

４、５版.

１９１１年３月２３日 法制 庸勋 审吏 制诰 统计 «亘古未闻之阁制»,«申报»,第１张第５版.

１９１１年５月２３日 统计 印刷 法制 制诰 «新内阁之内容与外论»«申报»,第１张第６版.

１９１１年６月５日 叙官 庸勋 «半新半旧之内阁谈»,«申报»,第１张第５版.

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１日 庸勋 制诰 审吏 统计 官报 «内阁属官制之内容»,«申报»,第１张第４版.

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１日 秘书厅 法制 叙官 铸印 统计 «内阁属官制之内容»,«申报»,第１张第４版.

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１日 承宣厅 法制 叙官 铸印 统计 «专电电一»,«申报»,第１张第４版.

１９１１年６月２３日 承宣厅 制诰 叙官 统计 印铸

«内阁会奏酌拟内阁属官官制暨内阁法制院
官折并单»,«大清新法令(１９０１－１９１１)»第１１
卷,点校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１１页.

　　说明:①表格有空白处,是因为该报道未指明局(厅)名称.②初议,秘书厅(即稍后的承宣厅,由军机处改)由总理大臣、协理大臣直

辖,法制局作为内阁属官.不久,决定承宣厅作为内阁属官,法制局则改为法制院,由总理大臣、协理大臣直辖,非内阁属官制.

二、吏部人事权的先天不足与铨选的制度缺陷

与清朝相比,明朝吏部权力很大.为了防止吏部专权,明朝有制度安排来予以牵制,如内阁大



臣、地方巡按等的保举权就是如此.因此,明代的保举制度又有“分吏部之权”[１９]卷７１«选举志三»的功能.
清朝吏部“掌文职官吏之政令,以赞上治万民.凡品秩铨叙之制,考课黜陟之方,封授策赏之典,定
籍终制之法,百司以达于部,尚书、侍郎率其属以定议,大事上之,小事则行,以布邦职”[２０]卷４«吏部».
表面上看,清朝吏部位尊权大,但实际并非如此.清朝建立初期,在人事权上并没有完全继承明朝

的制度设计和做法.清朝统治者为了实现集权,将重要的人事权赋予朝廷、内阁和地方督抚等,朝
廷、内阁则有中上级官员人事任用权.而雍正初年建立的军机处基本垄断了中上级官员的任用权.
同时,各部堂官和督抚分别还有内、外官员的题补权.所以,清朝吏部的用人权十分有限,“但司签

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２１].吏部仅有对选缺进行例行的选用权,而“内选”的官员主要是部分道

府、郎中以下的中下级官员[２２].即使如此,“内选”的官员仍需要向皇帝“引见”.吏部的事务只限

于稽考中级以下官员的资历,根据例察,予以准驳,及办理任免手续备案而已[２３].从吏部任用中下

级官员的情况看,通过掣签法和循格铨选制度来选用官员,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一方面,掣签法存

在明显的弊端,常常导致人地不宜、人事不合.掣签法始于明万历年间,是为了求得制度的公平,防
止吏部官员和书吏营私舞弊而建立的.但大凡制度常常是利弊相伴的.所以,掣签法在明清时期,
一直被人诟病.如明朝官员于慎行就尖锐批评掣签法,“古人见除吏条格,却而不视,以为一吏足

矣.奈何衡鉴之地,自处于一吏之职,而无所秉成,亦已陋矣.至于人才长短,各有所宜;员格高下,
各有所便;地方繁简,各有所合;道里远近,各有所准.而以探丸之智,为挈瓶之守,是掩镜可以索

照,而折衡可以悬决也”[２４]卷３４.清朝吏部铨选官员,也采用掣签法,自然也就继承了明朝掣签铨选

所带来的弊端.“唯由掣签而授官,不敢问其位地、官吏之适不适,岂可谓之良法哉? 况且欲期其公

平者,反为不公平”[２５]３５５.中国幅员辽阔,差异很大,而且事务繁重众多,彼此有区别,也十分复杂.
官员的能力有高下,官员的特长有差别.所以,有些职位有时要“为地择人”和“为事择人”.而且,
清朝掣签铨选法发展得更加严密,适用范围也更广,负面作用更大.另一方面,循格铨选制度明显

不能应对官多缺少的实际状况.士人具备了任官资格,但要得到官位,首先得到吏部候选,吏部凭

签掣缺.由于官多缺少,要得到官缺,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申报»的文章对此也进行分析和批

评:“前代资格用人之蔽,亦实闻之矣,顾未有如近世之甚者.阅缙绅所载,内外一二品大员,考其

年,多在六旬以上,三四品大员多在五旬以上如是者,精锐安得不销亡,而国家还大校艰之任,
安见其能胜也.”[２６]在清代,“白首为郎”的现象十分常见.有人对资格用人的后果进行了归纳:“今
贤材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

于虐政暴吏,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玩弊,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

者,皆资格之失也.”[２７]

由此可见,清朝吏部的用人权是十分有限的,地位是名不副实的.同时,铨选作为吏部的主要

职能之一,但掣签铨选出来的官员能力不足,正所谓“此制之弊已数百年”.所以,官绅长期以来对

吏部铨选的批评就成为一种潜在的力量,质疑其作用,损害其声誉,最终就会牵扯到吏部存在是否

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上,至少是要求吏部实行变革.

三、效仿外国宪政模式的结果

吏部的裁撤因在清季预备立宪时期,必须放在整个预备立宪变革中来考虑,才有较强的解释

力.清末立宪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模仿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明治宪政改革.像日本宪政改革一样,清
季的官制改革也是作为宪政预备的第一步来展开的[２８].日本经过１８７４和１８８５年两次较大官制

改革,完成了从太政官制向内阁制的过渡.根据«内阁职权»法令,改设内阁总理大臣及宫内等九省

国务大臣,建立起了西方式的内阁制度.而且,日本在中央机关不设主管选拔、任用官员的专门机

构,人事权分布在天皇、中央各职能省和内阁.内阁设立附属文官考试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通过

公开考试来选拔官员[２９].内阁还负责制定官员任用的法规.所以,伊藤内阁颁布的«政纲五章»第



二条就确定“选拔录用官员”是内阁的职掌[３０].应当注意的是,日本宪政制度更多的又是仿效普鲁

士制度而来的[３１],当然包括与宪政制度相适应的中央官制.有学者明确指出,日本当时的内阁职

权七条,“据稻田正次«明治宪法成立史»称,是以普鲁士的１８l０年１０月２７日敕令,即所谓海登堡官

制为蓝本的”[３２].１８０８年,普鲁士建立起国务院体制,替代原来的总执行局行使最高决策权和执行

权.国务院按照业务需要建立了外交部等五部.１８１０年,海登堡(一译哈登堡)授命组阁,在国务

院设立首相一职.尽管普鲁士中央机构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不断增加,但不设选用官员的行政部门

确实一贯的[３３].
正因为清政府已明确新官制“参照君权立宪国官制厘定”[３４],在中央官制中不设官员管理专门

机构、裁撤吏部就是仿效的结果.载泽、尚其亨就曾提出将吏部与军机处、内阁归并为内政部,仿照

日本内务省办法,派亲王为总理.端方、戴鸿慈在奏折中提出的撤销吏部但暂时保留的建议显然也

是受到西方模式的影响,吏部“职在进退群僚,责任亦重.惟各国选除官吏,归本部长官,故各部皆

有试验惩戒之司,各由本部考试拔用,即各由本部惩戒免除,知之既明,试之尤悉,是以易于得

人”[２]３７５.在丙午官制改革中,吏部只是暂时保留,但无论厘定官制大臣,还是总核大臣,比较一致

的观点是最终要撤销吏部.因为他们声称:“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

政相近为要义.”[５]４６３在这段时间里,官员说得比较多的,就是吏部不容于“立宪时代”,裁撤吏部“以
符立宪国之制度”[３５]等等.

中央官制的主要起草者之一的李家驹曾出使日本,深受日本的影响.他力主按照日本宪政模

式进行中央官制改革,设内阁,撤吏部.“宪政编查馆王大臣近日迭催各馆员将京内外官制从速编

定,馆员中多有主张将吏、礼两部即行裁并者”[３６].１９１０年春,作为中央官制改革基本大纲的«行政

纲目»草就.在该«行政纲目»中,新拟定的中央官制已不设吏、礼二部,由此可见李家驹对待吏部存

废的态度.根据报载,１９０６年还有一种传言说,拟在内阁属局下设立专门的文官考试处,负责官员

的选拔.“闻厘定官制王大臣会议,将来高等文官均须考试,应俟内阁之庸勋局设立后,再在该局内

设文官考试处,专办奏补官之考试事宜各衙门委用官之考试等事亦归该处稽核”[３７].很显然,
这样的制度设计带有１８０８年普鲁士中央官制的色彩.

四、新政中吏部人事权遭到蚕食

清朝吏部的人事权集中在铨选任用、考绩、处分和保举复核等几个主要的方面.清季官制改革

的结果之一就是吏部仅有的人事权日渐被分割.１９０１年后,“新设之外、商、学、警四部,一切司员

皆由荐辟”[２]３７５,所用司员均为奏调,不用吏部签分.外务部肇其始,商部仿其后.如,商部“拟酌照

外务部章程,咨行内阁、六部等衙门,于满汉郎中、员外郎、主事、小京官、侍读中书中择其品正才优、
通晓商务者,出具切实考语,保送考试,带领引见记名”[３８].胡思敬对此批评说:“自商部兴,别为一

种风气.所用之人,吏部不敢过问.”[３９]深处失权中的吏部实在无奈,只能自叹“部自为例,省自置

官”[４０].继而设立的巡警部、学部也自主调员,吏部铨选任用制度开始遭到破坏,其用人权在丧失.
清朝在任用官员上实行严格的官缺制.按选补资格、途径不同,官缺有题缺和选缺之分,前者

由堂官、督抚题补,后者由吏部选补.到１９０６年,吏部不得不承认既定事实,而明确规定废除中央

各衙门中的选缺缺分.“除外务部照旧办理外,拟请旨饬下旧设暨改设、添设各衙门,所有额设各项

缺分,删除选咨留名目,一律改为题缺”[４１].官员不再经过吏部铨选,直接都分发到各部补用.

１９０８年６月,清廷决定“州县两途,著将部选旧例,限三个月后即行停止”.将吏部应选州县分发各

省,作为改选班,由督抚试用,或派入法政学堂学习,并随时考察[４２].至此,吏部铨选州县旧例被废

除.司员、州县官的停选对吏部存废至关重要,不仅赋予堂官、督抚更多的外补权,而且直接导致了

吏部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清朝考绩制度一直由吏部主持,堂官、督抚具体实施,最为郑重.１９０１年官制改革后,各种形



式的考核、考验制度冲击着考绩制度.而这些考核制度多不由吏部主持,且这些制度规定的褒奖甚

优.换句话说,就是吏部的考绩权、保举复核权也在丧失.如,从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开始的考核州

县事实制度规定,每届年终由督抚考核各州县,考核八项新政项目.按政绩将考核的州县官分为四

等,分别给予不同的奖惩[４３].每年一次的州县事实考核先后由不同的部门主持,与吏部无涉.而州

县考核中的最优等者和优等者两级,无疑属于保举的范围.那么,吏部也就无此相应的保举复核权.
新设各部对纵向的各地方相应机构扩展了权力,剥夺了吏部的考核权、保举复核权,当然也侵

蚀了督抚的权力.按规定,各省设立的新机构主要是三司、两道,均为督抚属官,地方督抚与中央相

对应的各部均负有考核的责任,这些官员的考核不再由吏部负责.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学部就指

出:“提学使照各直省藩臬司例,为督抚之属官,归其节制考核,一面由学部随时考查,不得力者即行

奏请撤换.”[４４]各省司法行政、巡警、劝业等事务,大多仿照地方学务的考核办法,来考核本事务官

员.同样如此,按照原来的例章,保举官员是否属实,是否符合规定和程序,吏部按照谕旨负责核查

议奏.“从前文职保案,归吏部核定准驳,文选、考功两司分办;获匪保案,则专归考功办理.”[４５]卷下

但是,新政以后,保案由吏部议奏的定例发生了变化.如对学堂教习、委员等办事人员的保举,朝廷

常常交学部议奏.保举复核不再经过吏部,从中也可窥见吏部人事权的式微.
筹备宪政时期,吏部则更加边缘化.作为人事行政的专门部门,与宪政改革的主要事务基本无

关.按照宪政编查馆和政务处的要求,各衙门制定宪政筹备事宜九年逐年清单.吏部按年提出了

筹备事项,提出:“应请旨将京外官制及文官考试任用各章程均由臣部会商宪政编查馆、会议政务处

公同核议.”[４６]但宪政遍查馆毫不客气地回答吏部:“至厘定京外官制、文官考试任用官俸各章程,
上年八月初一日钦奉谕旨,附列清单,系归宪政编查馆、会议政务处同办.”[４７]宪政编查馆将吏部排

斥在筹备宪政主要事宜之外.所以,有报载:“吏部奏请筹备宪政事项中,有筹办高等文官任用及惩

戒章程等语,闻已为宪政编查馆所驳,议将该任用惩戒两项章程均归宪政馆创定,吏部因此甚不满

意.”这些权限尽归宪政编查馆,“则吏部几同虚设”[４８].裁并吏部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五、吏部长期存在的严重腐败

在清朝的六部中,吏部主要职能是中下级官员的铨选、升调、议叙、考绩和处分,拥有一定的人

事权.但吏部官员,甚至书吏常常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寻租.有清一代,吏部的腐败带有普遍性,
正所谓:“吏部鬻官,盖时时有之.”[４９]光绪六年,御史张观准就曾上奏公开指责吏部书吏,常常“按
缺之优劣,指要银两,名曰部费”[５０].不给“部费”,州县官也许永无补缺之日.吏部书吏污浊,然后

吏部司员也是如此.当时人就认为:“部吏未有不富,且谓部员未有干净者.”[４８]３４所以,清朝正直官

绅对吏部的评价多是负面性的,就不难理解的了.正所谓:“中央各部院积弊之深,以吏部为

最.”[５１]

更有甚者,就在宪政筹备时期吏部存废尚未定议时,吏部又一桩腐败案———贿买难荫知县案败

露.这件事进一步坚定了朝廷和政府裁撤吏部的决心,对吏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１９０９年８
月,湖南试用巡检、广西人黄启捷中湖北彩票,得两万金,欲捐过班知县,但实官捐纳已停止.于是,
通过黄德琨设法代为营求.黄德琨称已故族人黄祖贻,系难荫知县,领有荫照尚未注册投供,现欲

出卖.如果买得此照,可向吏部设法办改选班知县,籍贯问题亦可设法解决.黄启捷同意,并出钱

委托黄德琨包办所谓难荫知县的指省改选等事.黄德琨通过各种关系,以金钱贿赂的方式,打通吏

部各个关节,几乎胜券在握.但“不料机事不密,传播于外”[５２].１９１０年６月２５日,御史赵炳麟上

奏称,有吏部司员挖改档册,听人贿买难荫,冒名承袭.朝廷反应神速,谕令法部尚书廷杰、民政部

侍郎林绍年查办此案.经过近三个月的调查,贿买知县案查清,情况属实.９月２１日,朝廷对贿买

知县案中所涉及的人员和官员分别按律论处.由于失职,吏部１９名官员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处

分[５３]卷４１.



此次贿买知县案波及面大,受到处分的官员多,对清季官场是一个不小的震动.“此案赃款不

过三千金,乃成此大狱,当亦赵竺垣侍御原参不及料矣”[５４].其实,赵炳麟的本意是借此打击以奕

劻为首的权贵势力,因为王宪章是“庆邸走狗也”.贿买知县案的影响也十分恶劣,特别是贿买知县

案中的主犯王宪章“其经手舞弊案已不止一次矣”[５５].他以奕劻为后盾,与吏部官僚们沆瀣一气,
坐地分赃.“每岁鬻州县者百计,以十分之五呈庆,而自取其二,余则同侪分润焉”[５２]１４２.这使吏部

腐败的名声远播于外,且经久不息.
贿买知县案的直接后果就是加速了吏部的裁撤.“黄祖贻事发现后,吏部大不满于人口,有尽

年内裁撤之说”[５６].一些原来支持保留,或者至少暂留吏部高官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主张迅速裁

并吏部,军机大臣世续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今竟有此贿卖官缺之事,应勿庸再筹整顿,即宜

专议裁并办法,闻世相亦甚以为然”[５７].贿买知县案不得人心,也激起了掌握实权权贵们的强烈不

满.为了息事宁人,必须严惩不贷,裁撤吏部也是一个好的选项.“监国已微有所闻,大不满意,曾
向枢臣谕曰:‘吏部如此作弊,不如裁撤.’枢臣奉谕后,业已会议数次,决将吏部裁撤.”[５８]１９１０年败

露的贿买知县案使吏部的严重腐败问题成为又一个舆论中心,进一步推动决策者们达成撤消吏部

的共识,摄政王因激怒而做出的决断实际上宣告了吏部的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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